
“民法典对意定监护的规定，是对我国监护制度的重要突破，
但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健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王萌举例介绍，比如协议形式与
效力的法律风险、监护权限与财产管理的分离风险、监护监督与责
任界定的缺失风险、家庭纠纷与继承冲突的风险等。
“意定监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成年人提供了一种自

主规划未来监护安排的途径。若想让其依心又依法，建议应尽快完
善地方性法规与配套制度。”王萌表示，要细化操作规范，制定意定
监护实施细则，明确监护人的准入标准（如无犯罪记录、具备专业能
力）、职责清单（如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权限）、监督机制（如街道定期
审查、公证处备案）等。参考上海“监护台账”经验，建立监护人履职
标准与退出机制，避免因监护人失职导致纠纷。
“还要强化公证的法律效力。”王萌说，推广天津已有的公证处

监管账户模式，强制要求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并通过公证录音、录
像记录签署过程，确保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探索紧急情况下
医疗机构出具行为能力证明的简化程序，减少老人因繁琐评估放
弃意定监护的情况。此外，要推动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培育职
业监护组织，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证体系，将意定监护纳入社工、
法律等职业培训内容，提升服务专业性。构建“人财分离”风险防
控机制。社会组织仅代理事务决策，财产管理委托公证处或信托
机构，避免利益冲突。设立专项风险基金，用于应对监护纠纷诉讼
或紧急垫付费用，增强组织抗风险能力。
“制约与监督是有序运行的保障。”王萌还建议，借鉴加拿大公共

监督办公室模式，设立独立监护监督委员会，对监护人履职情况定期
评估，必要时冻结财产或更换监护人。鼓励专业人员、公益组织参与
监督，形成多元监督网络。 （文中涉及老人均为化名）

托付余生的另一条路径
■记者 韩雯 摄影 吴迪

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然而当父母老了，谁来当他们的监护人？您听过“意定监护”
这个词吗？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
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也就是说，当父母老了，孩子不一定是老有所依的唯一“指
望”，意定监护允许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自行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由亲属以外的人或者组织担任自己的监护人，您
会选择这样的“依靠”吗？在我们身边，究竟有没
有这样的个人或者组织能承担起他人余生
的重托？意定监护如何依心又依
法？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相比身后事的安排，我们更关心的是现在的养老难题
谁能来帮我们解决。”这是周立莹经常被独居老人问到的，也
是最令她心痛的一句话，更是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一句话。

周立莹，天津市和平区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该中心是我市目前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社
会组织。干起开先河的事业，源于周立莹之前的工作——
帮助独居老人按照其意愿订立遗嘱，并且确保无人继承的
遗产得到妥善管理、合理分配。正是因为在帮助独居老人
订立遗嘱的过程中，听到太多的老人对余生的担忧，周立
莹萌生了要为这些老人解难题的想法。
“不光是孤寡老人、失独家庭的老人，甚至还有那些残

疾孩子的父母。他们担心，如果将来他们走了，孩子的后
半生谁来守护？每次见到他们，听他们哭着讲完自己的故
事，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回想当时的情景，周立莹的眼睛
里泪光闪烁。

当孤独一人时，势必面临法定监护人缺失或无法定监
护人履行赡养义务，在紧急医疗情况下、入住养老院时，谁

来为其签字？“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寻找监护人并非易事。亲
朋好友大多年龄相仿，往往自顾不暇；相熟的晚辈未必愿意承
担重任。况且，当了监护人，并非只是在老人需要的时候简简
单单地签个字，作为监护人责任重大，涉及生活照料、财产管
理、诉讼维权、医疗救治、死亡丧葬等。”周立莹说。

这些陷入晚年困境、拖着疲惫身躯的老人，成为周立莹心
中的牵挂。直至民法典实施后，周立莹觉得她牵挂的人们迎
来了曙光。“民法典颁布后，意定监护制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社会新闻中多次提及，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意定监
护仍是一个令人感到陌生和新奇的词汇。”那段时间，周立莹
一直在网络上寻找先行先试做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希望“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她说，上海老龄化严重，是意定监护服务
落地最早的城市。2020年8月，上海探索成立全国首家专门
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
中心，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寡老人提供监护服务。

周立莹不仅取经，更付诸行动。去年9月，坐落在和平区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的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揭牌。

走出阴霾、迎来新生的还有赵大爷。“爸，把我妈生前
的财产做个分割吧。”赵大爷没有想到，老伴儿刚刚去世，
俩闺女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面对孩子们的强硬要求，赵大爷本想拖着。但当他按
照老伴儿临终前对他的叮嘱“找个好点儿的养老院养老”
时，却发现没有子女签字根本住不进养老院。“房子不分
割，甭指望我们给您签字。”两个女儿与父亲逐渐不再来
往，街道方面多次调解未果。

“等我百年之后，这些钱不都是她们的吗？我就是不想
分得这么早。分了，这个家就散了。”赵大爷道出自己的顾
虑，“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老伴儿生前嘱咐过我，让我去
养老院住。可是，她们不管我，也不签字让我住进养老院。”
81岁高龄的赵大爷陷入困局时，民政部门向老人推荐了“安
心监护”。老人毫不犹豫地为自己选择了意定监护。有了
监护人签字，赵大爷的养老难题有了解决办法，他将家安在
了养老院。

目前，“安心监护”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失独、孤寡、子女在国外
的独居老人以及因遗产继承纠纷导致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老人，
还有心智障碍子女的父母。“来求助我们的老人，往往在生活中存
在某种实际困难，他们大多已经无法走通传统的、家庭监护的养老
之路。因为家庭监护的缺失，他们求助社会，社会监护人几乎是他
们‘最后的那根稻草’。”周立莹说。
当供与需“手牵手”后，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家属

的质疑，“安心监护”制定了一套法律框架下的守护机制——
“安心监护”成为意定监护人后，将管人、管事、管钱、管监督四权

分离，作为意定监护人的他们，并不管理老人的财产，而是协助老人
事先将紧急医疗备用金预存入公证处的监管账户，确保每一分钱都
用在老人自己身上，避免出现他人挪用或者侵占的情况。遇到紧急
医疗情况时，意定监护人做好证据保全，及时提交公证处，公证处核
查后，通知银行拨付款项给医院，支付医疗费用。
为了让老人完整表达意愿，“安心监护”会将法律文件在公证处

做好公证，出具公证书并备案登记；为了应对家属的质疑，“安心监
护”在日常生活中留痕、留票据，并在公证处做好证据保全。
这样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很多老人对“我找了意定监护人，

可意定监护人不认真履职该怎么办”的疑虑，从而取得了老人的信任。
周立莹表示，相比于由街道、社区或养老院直接担任老人的意定监

护人，“安心监护”这样的社会监护组织不仅具备更专业的法律知识，在
沟通协调等方面也具备更丰富的经验。同时，他们也能预判一些可能
的风险，保护好老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让热心人“寒了心”。
“这就是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由专业机构来专门处理疑难

养老案例，收效往往会更好。同时，愿意担任监护监督人的街道或社
区，可以监督‘安心监护’的履职情况，定期接受履职报告。”周立莹说。
“这项工作越做下去，我越觉得它是需要做一辈子的事，也越

觉得我们的路还非常长。”周立莹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趋向少子
化、老龄化，老年人因监护人缺失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然而，
意定监护在我国尚属养老领域的新探索，虽然“安心监护”已经做
了很多初步工作，但这一领域要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比如，现有
关于意定监护的法律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在实施中缺乏具体化、
程序化、可操作的地方法规和配套制度，各职能主体之间亦缺乏明
确的职责清单，难以将上位法有关规定详细落地、落实。
“希望政府部门能完善监护配套制度体系。尽快建立监护专

项制度体系，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
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老年人监护体系；明确职责清单，做好细
化规范，建立民政部门牵头、司法等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老年人意
定监护体系，制定监护人、被监护人、监督人职责清单或指导性的
服务标准。”周立莹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老
人因此受益。当有更多的独生子女在以一己之力所不能及时，应
有一套有法律保障的社会服务体系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未来我
们老了，也希望能成为这套机制的受益者，为自己撑起一把自主之
伞。”周立莹说。

意定监护

因为一句话
我市首家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成立

讲
述

自成立以来，“安心监护”已接待上百位老人的咨询，也有老人与他们签署了意定监护全
案委托。找到他们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记者选取了两个案例。

在揭牌仪式上，还举办了“破解养老院收住难题”主题研
讨会，和平区民政局、养老院以及其他为老服务机构的代表，
与法律界专家共话独居老人监护缺失的困境。“那天，大家在
一起讲了很多真实案例。”周立莹说，“您会想到一个老人为
了入住养老院竟花了四年的时间吗？”
一位原本居住在山西的失独老人，老伴儿去世后想找一

家回民养老院安度余生。为了找到心仪的养老院，她的足迹
遍布山西、北京、河北、天津，考察、试住，跨越514.6公里。最
终，心仪的养老院找到了，却卡在了监护人签字这一环。
“老人最后选择了天津的马三立老人院，但在办理入住手续

时，老人院也为难了，因为给她签字的是其居住地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周立莹说，按照规定，在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情
形下，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
的被监护人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主要履行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对象的日常照护、入住养老院、医疗机构
手续办理等职责。但老人院怕老人有个紧急情况，远在山西的
居委会工作人员作为监护人不能及时赶过来处理。委婉拒绝
后，看到老人失落的样子，老人院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
“中心试运行阶段，得知我们可以为山西这位失独老人

做监护人，老人院赶忙将好消息告诉老人。在当地居委会工

作人员的陪伴下，老人来到天津，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并且
进行公证后，如愿住进老人院。”在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一面墙上挂满了愁容变笑容的老人的照片。周立莹指了指
其中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来自山西的穆奶奶，这是我们到老
人院看望老人时，和老人的合影。”
签订监护人相关协议后，周立莹要求团队把服务对象当

作亲人，她说：“将余生交给咱们，这是信任，更是责任，唯有付
出真心，才能不辜负信任。”在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采访时，
走廊里时不时传来工作人员打电话的声音：“李奶奶，您在家
吗？下午我们过去看看您”“张大爷，这几天气象预报要降温，
您外出时多穿点儿”……因为有了关心、因为感受到余生有了
依靠，办完意定监护，老人们心有所定、心有所安。作为周立
莹团队服务的对象，李爷爷笑着说，自从身边有了他们，腰杆
子硬了，自己有人管了。每周他们都打电话问候，每月至少上
门探望一次，这让李爷爷感觉很温暖，心里也踏实多了，不像
以前那样为攒养老钱焦虑，舍得为自己花钱了，人也胖了。
周立莹介绍，在老人意识清醒的“代理期”阶段，“安心监

护”会安排人定期上门，或是检查住家保姆的工作是否让老
人满意，或是检查养老院的卫生情况、餐食水平等，“要用我
们的眼和腿为老人们撑腰”。

监护缺失时老人的难
为了入住养老院花了四年的时间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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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定靠自己，不再指望这唯一的亲人”
“大夫，签完字，我就可以回家了吧”“手术预计半小时后

结束，等患者出来后你再走”“那不行，我现在得赶回去给我
爱人做饭”……听到走廊里弟弟与医生的对话，正准备进手
术室的失独老人陈阿姨寒了心，发誓今后一定靠自己，不再
指望这唯一的亲人。

经历了丧子、离异，如今已经70多岁的陈阿姨一直靠自
己以及邻居的帮衬过日子，性格开朗的老人从不觉得独自一
人生活是难事，直至检查出胆囊出现问题，需要做手术。“我
是一个人去医院的，就在做手术的前一天，大夫找我说需要

家属签字。我当时很不情愿地给我弟弟打了电话。”陈阿姨
说，她和弟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因为一有事，她的弟弟总是
以一种“言必称钱”的态度对待她，这让陈阿姨心生芥蒂。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不找他还能找谁？”陈阿姨没想到，弟弟

来是来了，却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手术还没做就着急要走。
出院后，陈阿姨一直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总看电视

里的法治节目，给节目组打电话后，知道有‘安心监护’这么一个
组织，我就找到了他们。这些孩子对我真跟家人一样，我现在没
有愁事了。”电话采访时，手机里传来陈阿姨爽朗的笑声。

“房子不分割，甭指望我们给您签字，住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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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意定监护依心又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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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上门探望老人。


